
第 1 頁 

 

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屆第 2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年 7月 19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時 10分 

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2702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許副局長宏仁 

主席致詞：(略) 

議 案： 

第一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採購申訴審議科、消費者保護官室 

案由：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及本局性別平等亮點方案 107 年 1 月至 6 月辦

理情形及 108年工作計畫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「人口婚姻與家庭」篇中，對於財產繼承權、子女

權利義務行使及姓氏選擇等加強性別平等觀念宣導： 

（一） 1月至 6月辦理情形：本年度第 2場市民生活法律講座於 4月 26日邀請

簡旭成律師講授「繼承與遺囑」課程，相關簡報檔及影音檔案已置於本

局網站提供民眾閱覽。 

（二） 108年工作計畫：預計於明年度之市民生活法律講座擇 1~2場次邀請專

家學者講授親屬繼承等身分法課程。 

二、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「人身安全與環境」篇中，提升公共環境之安全設

計需求，即本局 107年度性別平等亮點方案「新北市政府法制局辦理性別商

品服務檢驗查核計畫」： 

（一） 1月至 6月推動成果： 

1. 女性抗菌內褲商品檢驗：有關「107年市售女性生理內褲標榜抗菌性及成

分是否與標示相符」行政調查 1案，業已辦理完成，本局消費者保護官室

針對網路通路販售13款女性抗菌內褲進行抽樣檢測，發現僅3款整件抗菌、

3款底襯抗菌，其餘 7款完全無抗菌性；而在商品標示方面，計有 11款的

商品中文標示不符規定，業已移請廠商所在地各縣市主管機關依商品標示

法相關規定命業者進行改善，本局並於 5月 11日發布檢測結果新聞稿，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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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於地方版頭條刊登及多家電子媒體廣泛報導。 

2. 塑膠運動水壺商品檢驗：因塑化劑可能對男性生殖系統造成影響，本局消

費者保護官室遂規劃辦理「107年市售塑膠運動水壺標榜化學安全性及材

質是否與標示相符」行政調查，目前已採購 15款市售塑膠運動水壺，並委

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抽樣檢測。 

（二） 有關本局 108年度性別平等亮點方案計畫及規劃情形調查表如附件 1-1、

1-2。 

辦法：如討論通過，請主責單位依規劃持續推動辦理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二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組幕僚單位 

案由：有關本局 107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月至 6月辦理情形及 108年工作規劃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有關本局推動性別主流化 107 年 1 月至 6 月辦理情形及 108 年工作規劃，詳

如附件 2，提請委員討論。 

辦法：如討論通過，請各科室持續推動辦理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三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消費者保護官室、行政救濟二科 

案由：有關本年度經性別影響評估之計畫案 2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依據本府 107年 4月 18日新北府研考字第 1070729146號函，各機關應於 107

年 8月 10日前選定 2件計畫完成性別影響評估作業，並經本小組會議審議

通過後，函送本府研考會。 

二、 本局經性別影響評估案件共 2案，分別為「性別商品服務檢驗查核計畫」及

「訴願救濟強化計畫」，相關性別影響評估檢視結果如檢視表(附件3-1、3-2)，

提請委員討論。 

辦法：如討論通過，請秘書室辦理後續評估檢視成果報送事宜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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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關於訴願案件是否建立性別統計一事，經會議討論認為，訴願案件雖未正式

建立性別統計，然訴願乃屬人民權利救濟制度，以行政機關之處分為審查標

的，其對象為不服原處分之處分相對人，即受限於原行政機關之處分對象，

相對於法律諮詢服務或消費申訴等案件，較難直接透過性別統計與分析來調

整改變性別差異；且依本府訴願業務經驗觀察，訴願人泰半均屬法人，未有

明顯之性別落差，或與性別之關聯度低，爰先暫行以業務執行面之觀察替代

正式統計數據之建置。 

二、 請提案單位依會議結論修正檢視表內容後，再行報送本府研考會。 

臨時動議 

散會 


